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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跨国公司纳税义务的构成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

公司企业逐渐在海外拓展业务．像

海尔．首钢等均有海外企业。这些企

业作为国内税法上的纳税主体和外国

税法上的纳税主体必将面临双重或

多重纳税的义务．以及国际税法上的

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本文拟结合则

案例从常设机构的角度讨论跨国公

司企业纳税义务的构成以期对跨

国投资方式的选择提供帮助。

案情是这样的．ACE公司是一个

经销通讯器材的跨国公司。1 999年为

了推销其新型99 E C型手机派员在

甲国设立了一个首席代表处+在乙国

委托预想通讯公司作为总代理。甲乙

两国和ACE公司的居住国均是双边税

收协定的缔约国。

跨国公司的纳税义务

税收管辖权是一国政府所主张的

对一定范围内的人或对象进行课税的

权力．它是国家主权在税收方面的体

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主权国家行使

管辖权．一般主要包括属人管辖权和

属地管辖权两方面的内容，表现在税

收领域一个国家可以基于纳税人与

国家存在着居民身份关系或者具有本

国国籍的法律事实而主张行使征税权

(称为居民税收管辖权)，对于公司、

企业来说．可能取决于其实际管理和

控制中心在某国、总机构在某国或注

册成立在某国等也可以基于公司．

企业作为课税对象的所得系来源于本

国境内的事实而主张行使征税权(称

为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这样一个跨

国公司就可能对于统一所得不得不向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重复纳税。正

如案例中的ACE公司其本国可以对

其来源于全球的所得征税，而其分公

司、子公司的所在地国也可以对其来

源于本国的所得征税其税负之重及

不合理性可想而知。

利用常设机构原则协调跨国

公司的纳税义务分配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各国间通常

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例如截至

2000年6月中国同66个国家正式签

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其中54个已

经生效。这些协定采用的一个重要原

则就是经合组织制定的避免双重征

税协定范本及联合国制定的避免双重

征税协定范本第7条第一款建议的

“常设机构原则。

根据常设机构原则缔约国的跨

国公司在另 缔约国境内通过某种常

设机构进行营业活动作为常设机构

所在地的缔约国可以行使来源地税收

管辖权优先课税．而作为纳税人居住

国的缔约国另一方应当对该项所得给

与免税或外国税收抵免待遇对此两

个范本的第23条有相关的规定。那么

案倒中的ACE公司在甲国的代表处和

在乙国的总代理是否可以构成常设机

构呢，

常设机构的构成要件
根据两个范本对常设机构的定义

和现代各国间簦订的双重征税的实践

一般认为常设机构既可以基于某种物的

要素——固定的营业场所或设施而构成，

也可以基于某种人的要素——特定的营
业代理人的活动而存在。

构成常设机构的固定营业场所必

须满足!项条件其一是必须有一个受

有关企业支配、控制下的营业场所存

在这种支配不以企业对该场所具有所

有权或使用权为前提 其=是该营业

场所应当具有固定性和一定程度上的永

久性．其三企业的营业活动全部或部

分地通过该营业场所进行这是构成常

设机构最重要的特征要件。案例中的

ACE公司在甲国的首席代表处，其主要

的目的是为公司推销手机因此应当

构成在甲国的常设机构。

构成常设机构的营业代理人包括

非独立地位代理人和独立地位代理人两

种情况。非独立地位代理人在缔约国另

一方代表委托企业从事具有营业性质的

活动并有权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且

经常行使这种缔约权即构成常设机构

的营业代理人．独立地位代理人在代

理委托企业进行活动时必须是未按照其

营业常规进行本身的业务。据此分析

案例中ACE公司在乙国所委托的预想公

司的总代理地位。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预想公司没有代表ACE公司签约的授

权它不是非独立地位的代理人．其

次预想公司经销手机是其通常的业务

活动范围．而且其无权以ACE公司的名

义签订合同因此他不是独立地位代理

人由此认定ACE公司在乙国的总代理

不构成常设机构。

结论

从常设机构的设立方式到跨国公

司纳税义务的分配．可以看出．一个跨

国公司对外投资方式的选择是非常重要

的。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公司、企业偷

税是非法的但是避免不合理的重复或

重叠税负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却

是企业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

会做出了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的决策因

此研究跨国投资如何避免不合理的税负

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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